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（原住民學校）設施設備
ＯＯＯ(校名)設施設備計畫書
【為利資料彙整，請上傳PDF檔】
1、 學校基本資料(必填)
	縣/市
	花蓮縣
	鄉/鎮/區
	

	學校名稱（全銜）
	

	學校類型
	□極偏 □特偏 □偏遠 □非山非市  學校

	分校/分班
	（無則免填）

	班級數
（含集中式班級）
	
	學生數
	

	承辦人姓名
	
	連絡電話(分機)
	

	聯絡信箱
	



【注意事項】
1. 偏遠地區學校每校每3年最高核定新臺幣(以下同)200萬元，分校分班則另以50萬元為上限；非山非市學校每校每3年最高核定100萬元，分校分班則另以25萬元為上限。
2. 計畫補助經費以資本門項目為原則，經常門項目不得逾計畫總經費30%；另補助經費應於核定當年度執行完畢。
3. 本計畫應以促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目標，並優先考量具急迫性及必要性的需求項目，請各校確實瞭解需求，並以學校整體發展為規劃，擬具相關計畫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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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執行量能
1. 112至113年度申請及核定之計畫(請依照申請時間由新至舊排序) (不限金額)
[bookmark: _Hlk184668693](以本府教育處核定之修繕新建工程及設備採購計畫為主，每份核定函視為一個計算單位)
	
	申請狀況
	核定狀況（未核定及審查中則免填）

	項次
	申請計畫名稱
	申請金額
（以學校申請函金額為主）
	核定金額
（以教育處核定金額為主）
	執行金額
（以學校結報表金額為主）
	備註

	1
	【範例】議員款、中央計畫、縣預算計畫
災損、非山非市不列入
	請附上函文PDF檔
	請附上函文PDF檔
	請附上結報表
PDF檔
	補助細項：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
	合計
	元
	元
	元
	


已核定案件核定總金額：         元  / 已核定案件申請總金額：        元 =            （已核定案件的核定金額與申請金額比率）
執行總金額 / 核定總金額 =           （112年至113年核定案件經費執行率）


2. 112至113年度核定計畫的執行情形(請依照核定時間由新至舊排序)
(承上題，請將上述有核定的計畫填入下表)
	項次
	計畫名稱
或補助項目
	總金額
(請填報逾新台幣15萬元以上)
	執行狀況

	
	
	
	本府核定字號
及時間
	核結期限
	備註(請填報展延原因、函文日期、學校
函請展延函文PDF檔)

	
	
	
	
	實際報府核結時間
	

	1
	【範例】議員款、中央計畫、縣預算計畫
	2,000,000元
	112年5月17日府教設字第1120096105號
	113年2月22日
	已於113年1月15日報府辦理展延至113年5月31日，因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，致使執行進度落後。

	
	
	
	
	113年5月20日
	

	2
	
	
	000年0月0日
	000年0月0日
	

	
	
	
	
	000年0月0日
	

	3
	
	
	000年0月0日
	000年0月0日
	

	
	
	
	
	000年0月0日
	

	4
	
	
	000年0月0日
	000年0月0日
	

	
	
	
	
	000年0月0日
	

	5
	
	
	000年0月0日
	000年0月0日
	

	
	
	
	
	000年0月0日
	

	6
	
	
	000年0月0日
	000年0月0日
	

	
	
	
	
	000年0月0日
	

	
	合計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不足請自行增列



3、 申請項目及現況分析
1. 111-113年申請之非山非市計畫項目
	項次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是否與本次申請項重複

	1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3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4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5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6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	
	
	□否
□是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不足請自行增列


2. 本次擬申請計畫項目（以5項為主）及現況分析 
[bookmark: _Hlk181094743](請以有急迫性與必要性的優先，ex. 危害師生安全、影響教學運作、涉及師生空間環境…)
※提報預估補助金額未達上限90%（偏遠地區學校180萬元以上；非山非市學校90萬元以上），
將退回並可於明年度重新提送複審。
	項次
	科目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(粗估)金額
	現況/問題分析及改善效益
(請詳加描述)

	【範例】
	資本門
	數位監控主機(含硬碟.攝影機. 顯示器及配線安裝測試)
	台
	95,000
	1
	95,000
	現況/問題分析：校園監視系統主機硬碟系統經常故障，線材老舊造成畫面模糊不清。
改善效益：期以改善校園監視系統設備老舊問題，加強校園安全防護措施。

	1
	
	
	
	
	
	
	現況/問題分析：
改善效益：

	2
	
	
	
	
	
	
	現況/問題分析：
改善效益：

	3
	
	
	
	
	
	
	現況/問題分析：
改善效益：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合計
	
	



3. 學校現況照片及說明(ex.受損設施設備照片、校園環境的現況)（請提供能夠具體反映當前需求之資料，並附加簡要說明，以便了解學校設備或環境的實際狀況）
	
	

	說明：
	說明：

	
	

	說明：
	說明：


不足請自行增列
4、 其他佐證資料（可佐證申請項目需求性及急迫性ex.提報計畫不予補助函文、校內會議紀錄、校園配置圖、校園設施或工程設計草圖、校園文化融入實踐案例、校內意外事件紀錄、安全檢查紀錄、特色教學計劃書、相關設備使用執照、活動紀錄與報告(人數及需求)等…)
請將相關資料以PDF檔案格式檢附於本計畫書後
